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赤住公发〔2024〕34号

关于调整部分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的通知

各旗县区业务部、中心各科室：

为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住房保障作用，严格落实住房公积

金贷款业务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工作要求，适应我市房地产市场供

求关系的新变化，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住房的需求，根据《内

蒙古自治区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》文件规定，参考自治区其

他盟市成熟做法及先进工作经验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将我市部分

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调整如下：

一、购房贷款首付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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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大力支持住房公积金缴存人购买保障性住房，在我市

范围内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申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，最低

首付款比例不低于 15%。

（二）居民家庭购买二套商品住房，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首

付款比例由不低于 30%调整为不低于 20%。

（三）废止《关于住房公积金贷款调整政策的通知》（赤住

公发〔2022〕30号）第一条“……将首套房贷款首付款比例由

30%调整为 20%，二套房贷款首付款比例由 40%调整为 30%”。

二、“商转公”“组合贷款”合作银行范围

持续扩大住房公积金“商转公”“组合贷款”合作银行范围，赤

峰市范围内已与市中心签订相关协议的商业银行（以中心办公室

公布的名单为准）均可支持办理住房公积金“商转公”“组合贷款”

业务。

三、房源证明提供要件

（一）缴存人使用公积金贷款购买赤峰市范围内住房时，只

查询借款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缴存地、购房地房屋套数。

（二）异地缴存人使用公积金贷款购买赤峰市范围内住房时，

只查询借款人及配偶购房地房屋套数。

（三）借款人增加配偶时参照（一）（二）执行。

（四）废止《赤峰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实施细则》中第六

章第二十五条第四款“夫妻双方需提供户籍地……房源证明”。

四、征信信息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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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借款人申请公积金贷款时，本人及配偶征信信息需符

合以下条件：

1.以人民银行机构版征信信息为准（窗口受理人员自行查询

打印），不再要求提供结清证明；

2.信用卡当前不存在逾期；

3.征信报告显示有贷款（包括商业性住房贷款、循环消费贷

款等），贷款按月还本付息的，需从借款人每月还贷能力中扣除

该贷款的每月还款金额；贷款一次性还本付息的，需从借款人可

贷额度中扣除该贷款使用金额。

（二）废止《关于调整部分贷款政策的通知》（赤住公发〔2024〕

26）第一条“……循环贷款以征信报告为准，显示使用中的，按

照使用额度及借款期数分摊至月，每月还款额从公积金贷款还贷

能力中扣除；借款人也可选择结清循环贷款，结清后征信未及时

更新的，需提供银行出具的结清证明及还款流水；主借款人或配

偶单人征信显示信用卡借款额累计不得高于（含）3万元。信用

卡还款后征信未及时更新的，需提供银行出具的结清证明或部分

还款流水”。

本通知自 2024年 11月 20日起执行。

赤峰市住房公积金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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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 11月 13日


